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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柴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三井分公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事项的进

展公告

一、概述

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新北区人民政府”）于 2022

年 9月 2日在新北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了《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》（常新征告〔2022〕6号）。新北区人

民政府决定对常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单缸机厂即常柴

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三井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井分公司”）地块旧城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，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

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将对下属单缸

机厂房屋实施征收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2）。

2023 年 10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三次会议、监事会十

届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三井分公司<常州市新北区非住

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（新北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新北区住建局”）、

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三井街

道”）签订补偿协议，协议补偿总金额为 9,992.9868 万元。具体参见

公司于 2023 年 10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拟签署三井

分公司<常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2023-070）。

2023年 11月 14日，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三井分公司<常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

协议>的议案》。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

披露的《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72）。

2023年 11月 29日，公司与新北区住建局、三井街道签订了《常

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，并于当日移交了土地使用权

证、房屋所有权证有关权属证明资料原件。截至公告日，累计收到第

一期补偿款项（补偿款的 30%）3,000 万元。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4

年 1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三井分公司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1）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（一）2026年 7月 3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三井分公司<补充协议书>的议案》。为提升

征收工作的效率，公司与新北区住建局、三井街道根据具备专业资质

的公司出具的专业报告，就三井分公司土地整理及提标、后续补偿款

项支付达成一致，并拟签署《补充协议书》。

（二）拟签订的《补充协议书》主要内容

1.协议各方

甲方：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北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（征收部门）、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办事处

乙方：常柴股份有限公司（被征收人）

2.主要条款

（1）乙方同意从其应得的征收补偿款中划拨 3,000 万元作为三

井分公司区域内土地整理及提标专项资金，该专项资金由甲方负责专

项管理使用，并用于组织实施土地整理及提标的专项工作。乙方应协



助配合甲方完成相关工作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相应的费用票据。

（2）甲方根据原征收补偿协议已支付 3,000 万元，扣减上述专

项资金 3,000万元后，尚有 3,992.9868万元未支付。甲方应于本协议

签署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的 30%，于 2026年 12月

31日前向乙方付清全部款项。

（3）补充协议与原征收补偿协议不一致的，以补充协议为准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签订上述《补充协议书》对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

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事项后续进展，并根据相应情况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（一）《董事会 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》；

（二）拟签订的《补充协议书》。

常柴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7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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